
各二级学院：

根据《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做好 2025 年高等教育

研究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豫高教学会〔2025〕9 号）

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开展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5 年高等

教育研究项目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类别

综合类项目分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综合类

项目主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共河南省委十一届七次、八次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和

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对高等教育的新部署、新要求，针对我

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前瞻

性、创新性、综合性、实证性研究；针对高等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实际需要，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的研究；探索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重塑未来教育新生态等方面的研

究。

二、申报要求

（一）选题要求。申报选题原则上应依据《2024 年度高

等教育研究项目课题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重大项

目一般应按《指南》中的原题或适当加以改造提升后申报，

重点和一般项目，申请者可以按原题申报，也可以根据学校



和个人的实际情况另行确定选题进行申报，但应符合立项类

别要求。在立项评审中，同等条件下原课题推荐单位优先。

申报项目特别是重大和重点项目要具备较好的前期相关研

究基础和研究条件，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合理，研究手

段和方法科学，研究路线或技术方案具有可行性，预期研究

成果具有创新性。

（二）申报人员要求

1.项目申请人（主持人，下同）及项目组所有成员应享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

律。

2.重大项目申请人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五年以

上。

3.重点项目申请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

博士学位，其中申请人为中级职务的，其项目成员有一名副

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的同行专家参与研究。

4.一般项目申请人应是具有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的中青年教师。

5.项目申请人具有负责指导或承担项目研究的能力，必

须切实负责指导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不能从事实质性研

究工作的，不得作为项目主持人。

6.项目申请人只能主持申报 1 项项目，项目申请人及其

他成员参与学会项目数量不得超过 2 项。

7.已列入厅级（含厅级）以上的研究项目，不得重复申

报；在研尚未结项的厅级、省级教改项目主持人，不再作为



主持人进行申报；省级及以上自然科学基金、人文社科基金

和其他科研项目尚未结项的主持人在确保研究时间、研究精

力的前提下方可申报。

8.研究人员队伍结构合理，能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每

个项目由一个学校申报的项目研究人员不超过 8 人。

9.支持和鼓励多所院校联合申报，鼓励吸收行业、企业

人员参与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的研究与实践。联合申请的项目

需明确主持单位及项目主持人。跨单位合作项目成员数量每

增加一个单位可增加 1-3 人，最多限 5 个单位，每个项目研

究人数最多不超过 20 人。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报或列入学会研究项

目：

1.主持人或项目组其他成员有师德师风问题的。

2.立项通知下达之前已列入厅级（含厅级）以上的研究

项目或省级教改项目。

3.立项通知下达之前项目主持人已承担厅级（含厅级）

以上研究项目或省级教改项目尚未结项的。（不含自然科学

基金、人文社科基金、科研基金立项和其他省级以上科研项

目）

4.近 3 年已有相同或相近项目，科学比对没有明显创新

的项目。

三、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请

项目申请人需填写《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



项目立项申请书》（附件 2）和相关证明材料。

（二）学院审核推荐

各单位经组织审核推荐，按学院汇总填写《河南省高等

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申请汇总表》（附件 3）。

（三）学校评审

学校组织专家评审，择优推荐。

四、材料报送

（一）《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立项

申请书》（附件 2，电子版 1 份，纸质版一式 2 份）；

（二）《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申请

汇总表》（附件 3，电子版和纸质版各 1 份)；

（三）相关证明材料（纸质版一式 2 份，电子版 1 份）：

立项申请书中提到的项目主持人和主要参加人员近 5年来在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包

括与项目有关方面的获奖证书复印件，正式出版或发表的论

著目录及论著复印件（按序装订成册，A4 幅面不超过 100 个

页码）。

以上所有申报材料用档案袋装好，并将《申请书》封面

贴于档案袋的正面。请各单位于 2025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

上午 11:00 前统一将申报材料送至教务部，电子版请发送至

2273339534@qq.com，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1.2025 年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课题指南

2.河南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



3.河南省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申请汇总表

商丘学院教务部

2025 年 3 月 21 日


